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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法式》一洗旧中国时代成书的《考工记》以来将建筑工艺

置于高度概念化的叙述底下的流弊，第一次系统地和大规模

地总结了民间工匠的操作传统，并纳入一个可藉经典仁慈的

经验系统中。这种从神权向皇权的转移且历经千年，传承至

清代编修的《工程做法则例》仍具其活力。但这种早期的范

式的转移为中国建筑的发展带来两个不可逆转的改变。首先

，它牢牢约束了建筑物质的转化，使得以木结构为主的中国

建筑无法转变成现代意义的空间塑造体系。其次，更为重要

的是，它强化了建筑工艺对官僚体系的依附，且这种依附是

深入到建筑管理系统各个领域的肌理之中的，包括前期策划

、设计、施工和管理。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环节，便是对于

工程造价提出各种量化的指标，例如材料的损耗、工效的计

算，规格的限制等。这种过早的标准化和程式化在“莫非王

土”、“莫非王臣”的土建政治尺度底下加速社会资源的倾

斜，使得中国的建筑营造长时期依赖无限的投入来达到它的

有限的效果。今天我们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生成的经济渊源的

认识，还是牌初步阶段，因而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时期，

建筑还是一种政治概念的宣扬，以至于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化

还无法脱离无限资源投入的状况。 那么，在外国建筑经济嵌

入的大环境底下，“资源约束”的概念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

中得到高度的实践。2003年7月1日施行的《建设工程工程量

清单计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则有其对传统赓续的



一面，也有其替凌的一面。就赓续的一面来说，它仍然是五

十年代以来定额思维的延续，因为它的本章仍然是为方便承

包商投标计价的；就其替凌的一面来说，它毕竟是市场行为

中供应一方报价行为的界定。本文的主旨便是探讨《规范》

在替凌一面如何的不足，藉以审视在充分市场化的条件底下

，《规范》应如何在它所已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下继续深化。 

首先，从生成的观念上说，《规范》是以建设部和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名义联合发布的。即是说，它仍然有着

许多政府解释的余地，例如在是否必须强制性执行这一点上

说，《规范》开始标榜是“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或国有奖金投

资为主的大中型建设工程应执行本规范”。星球政府在国家

事务中具备无可比拟的权威，这无疑为《规范》的强制性使

用留下广泛的空间，将工程计价中产生的纠纷引入政府解释

的范畴中，从而混淆了《规范》面向市场的初衷。来源：考

试大将现象问题嫁接入本质问题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建

筑合同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全球建筑市场的主流理念是

以合同为计价体系的形状，面非在定标后进行合同谈判。这

就涉及按照《规范》中计算的工程量是否构成合同的一部分

。以英国JCT合同文本为例，它的附工程量的总价合同中约定

工程量构成合同的一部分。如果少算，则合同视之为“理所

当然的变更”而给予承包商额外付款。目前，由于根据《规

范》计算的工程量的合同地位仍未确定，这将为中标后开了

一道“重新核算工程量”的缺口，难以保障出资方的利益。

采集者退散第三，《规范》的编制明显地是政府为了开放市

场竞争定下的“定量不定价”的一种延伸。然而，从实际计

价的意义上说，“定量不定价”只能是一种相对的面非绝对



的观念，因为量和价基本是互相关联的。国际工程竞标中是

将材料损耗、人工耽误等都纳入单价的计算中，使得单价在

相同条件下尤为唯一的竞争因素，且这组单价也成为工程变

更付款的唯一依据。从这种意义上说，星球现代工程都是边

设计边施工的，招投标过程中所产生的合同单价，便成为控

制项目投资的重要工具。而工程项目的列项及其准确描述，

而非其准确计算，才是工程量计算规则编制的一个更为重要

的目标。 如何调解量价分离的矛盾是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国

外的项目管理一般都是采用建筑师主导而非咨询工程师主导

的模式，由此派生出来的概念便是工程量是以图纸发生而非

现场发生为基础。对于前者来说，它关心的是可计算和不可

计算的问题，其重点是合同模拟的。因此工程量计算规则是

紧跟图纸绘制顺序的。对于后者来说，它关心的是实体和非

实体和非实体的问题，其重点是现场模拟的。因此工程量计

算规则是考虑施工组织的《规范》以列入措施费中。此外，

现场措施费也纳入综合单价的计算中，除了使变更单价偏高

外，也破坏了开办项目的完整性。这些随处可见的例子无疑

增加了投标的不确定因素，因为当可计算/不可计算和实体

实/非实体两项原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图纸发生的工程量计

算方法不可避免地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第五，图纸和实

体之间的矛盾又因《规范》编制是跨行业的而非全过程的而

有所偏重。具体来说，《规范》的编制为了对应房地产、市

政、水利、煤矿、石油等诸多领域的不同的功能要求，将其

覆盖范围定得很宽，包括建筑、装修、安装、市政和园林绿

化。在应用于各自领域范围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一

些增减。相对于工种比较 房地产行业来说，这里出现两个比



较严惩的问题。其一是不利于推行更具创新的EPC的工程管

理模式，其次是不适宜于建筑行业分包体制的运作。来源：

考试大以EPC为例，它是以全过程管理为目标的，特别在项

目前期的经济评估阶段，境外大型项目的建设都需要对方案

进行30%，60%和90%设计深化阶段的评估。由于是针对而非

兼及E和P，所以其积累范围并非瞄准招投标阶段的报价，在

有合同框定的前提下，用以进行下一轮的市场预测。因此，

可以说，现有的《规范》是针对C而非兼及E和P，所以其积

累范围并非瞄准招投标阶段的报价，在有合同框定的前提下

，用以进行下一轮的市场预测。因此，可以说，现有的《规

范》是以牺牲全过程操作的使得而迁就跨行业需要为代价的

。 第六，由于是跨行业运作的，《规范》的编制就未必能照

顾到合同规划的需要。为应付一般需要来说，《规范》的工

程划分已经照顾到行业分包制度的需要，但《规范》对合同

规划，例如包括定向议标、来主采购、市场招投标的中国公

司需要的操作方式则未能从合同界面上给予应有的重视，使

总包/指定分包，以及议标/采购/竞标获得良好的结合，全球

分包体制在合同约定下运作。 第七，从跨行业的角度来说，

工程量清单是以行业抑或是以顾问公司作为编制的主体，这

是很舍得注意的一点。因为以顾问公司作为编制主体的话，

它就同时承担着仲裁的角色，对于工程量在合同管理中的应

用就起了专业解释的作用。由于境外的执业资格都是瞄准个

人执业资格而非企业执业资格这就可以很好地以专业人员为

单元积累经验，而其对工程量在不同合同环境下的解释就足

以支撑其为仲裁人的身份。 尽管上述提出了对《规范》的各

种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但《规范》拟定的业主定游戏规则、



四个统一，以及种种前向关联的做法，无疑是“有限资源”

这一概念下中国建筑业管理所最可取的方案。《规范》的讨

论及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则应该是我们在下一步所应予以深

切关注的问题。相关推荐：对工程量清单和无标底招标的一

点思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